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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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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市场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与管理的基本原则，市场建设、市场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2239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8747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rural property rights stransfer transaction market 

为各类农村产权依法流转交易提供综合服务的场所和信息化平台。 

注：包括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服务中心、公共资源管理交易中心、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服务中心

和林业产权交易所，以及各地探索建立的其他形式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3.2  

交易信息化平台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基于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环境，集成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多种数据信息资源，通过数据共享、协同工

作，实现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管理和行业监督管理的一种综合集成化的信息系统。 

注：主要包括信息发布、交易管理、抵押融资、竞价交易、预警监管、交易统计、交易结算、管理支撑等功能，提

供转让登记、公告公示、受让报名、组织交易、合同管理、交易鉴证、抵押融资、综合查询、预警监管等服务。 

4 基本原则 

4.1 坚持公益性为主，以为农服务为宗旨。 

4.2 坚持公开透明、自主交易、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4.3 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4.4 坚持管服并重，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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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相结合。 

5 市场建设 

5.1 规划 

5.1.1 交易市场选址应符合城乡规划要求，选择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完善的地点，宜依托现有政

务服务大厅等场所设立。 

5.1.2 交易市场下可设置分级服务体系。 

5.1.3 交易市场应采用交易信息化平台形式提供产权流转交易服务。 

5.2 功能 

5.2.1 交易市场应建立满足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对象需求的场所，符合集中式、开放式工作环境的要求。 

5.2.2 根据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流程合理划分服务区域，应设置咨询服务区、受理转让申请服务区、信

息发布服务区、登记受让意向服务区、组织交易服务区、组织签约服务区、交易价款结算服务区、出具

交易凭证服务区，并提供等候区、自助服务区等其他服务区域。 

5.2.3 服务区域的设置应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 

5.3 设施设备 

5.3.1 信息发布服务区宜配置多种形式的信息查询服务终端。 

5.3.2 交易市场应配置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有条件的交易市场宜配备专业的机房基础设施， 分级服务

体系至少应具备计算机和网络配置。 

5.3.3 交易分支机构应有固定办公场所，至少具备信息录入和查询的功能。 

5.4 人员配置 

5.4.1 从业人员分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交易市场应配置交易活动所必须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

他综合管理的管理人员。 

5.4.2 交易市场宜配置信息化软硬件平台维护的专业技术人员，交易分支机构应配置完成信息录入的

专业技术人员。 

5.4.3 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全流程的每个环节应配置专人提供服务和全程监控。 

5.4.4 从业人员宜由农业类、金融类、土地资源管理类、信息技术类、法律类、测绘类等相关专业背

景的人员组成。 

5.5 信息化平台建设 

参照GB/T 38747执行。 

5.6 制度建设 

5.6.1 交易市场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 

——市场运行管理制度； 

——服务规范； 

——从业人员管理制度； 

——交易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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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制度； 

——市场信用管理制度； 

——信息管理制度； 

——中介行为管理制度； 

——纠纷调处管理办法； 

——收费标准； 

——档案管理制度等； 

——网络安全相关制度。 

5.6.2 交易市场应建立交易规则，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 

——业务受理范围规则； 

——业务受理程序规则； 

——信息发布规则； 

——交易指南； 

——交易表单； 

——交易细则； 

——交易签约规则； 

——交易中（终）止规则； 

——交易（合同）鉴证规则。 

6 市场管理 

6.1 人员管理 

6.1.1 交易市场从业人员宜采用垂直管理与平行管理相结合方式，即交易市场管理机构应对交易市场

（包括交易分所）、服务站的从业人员统一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所在单位对兼职交易服务人员进行平

行管理。 

6.1.2 交易市场应制定人员聘用、人员培训和业绩考核等管理制度。 

6.1.3 人员聘用制度应考虑以下要求： 

——聘用人员岗位设置满足交易活动的全流程； 

——聘用人员满足岗位设置的职能要求； 

——聘用人员的综合能力与交易市场发展的方向相协调。 

6.1.4 人员培训制度应考虑以下要求： 

——交易市场的现状和发展需求； 

——专业技能和经验相结合的培训； 

——团队建设、沟通技能、创新意识等培训； 

——人员培训的规划、实施等。 

6.1.5 业绩考核制度应考虑以下要求： 

——建立员工考核制度，实施奖惩机制； 

——建立适当的评价方法。 

6.2 交易方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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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农村产权交易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拍卖、招标、网络竞价等方式，也可以采取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6.2.2 采取拍卖的交易方式，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6.2.3 采取招投标、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6.3 信息管理 

6.3.1 信息审批 

应具备对已登录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的进行多级和在线信息审核的功能。 

6.3.2 系统维护 

6.3.2.1 应建立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包括：系统操作规程、系统修改规程、系统备份制度、系统

定期维护制度以及系统运行状况记录和日志归档制度等。 

6.3.2.2 系统维护的内容包括计算机硬件维护、计算机环境优化、信息的更新及动态存储等方面。 

6.3.2.3 系统维护的方法主要包括属性内容修改、新的拓扑关系建立、动态变化时间间隔确定、动态

存储、动态更新数据。 

6.3.3 系统安全 

6.3.3.1 应建立信息系统安全、网络安全保密制度，确定用户不同的权限。 

6.3.3.2 根据数据的分类，确定不同的秘密等级，建立系统安全秘钥，使不同的用户查看到相应权限

的数据。 

6.3.3.3 系统网络安全应符合 GB/T 20270的要求。 

6.3.4 数据存档 

6.3.4.1 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应统一。 

6.3.4.2 数据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利用应设置固定的处理程序和相关人员的岗位责任。 

6.3.4.3 应按系统开发阶段形成的系统文档资料进行分类，分类要反映业务过程，以及文档之间的相

互对应关系。 

6.3.4.4 档案文件进行归档的同时应设定保管期限，需要永久和长期保存的档案文件，应在每一个存

储载体中同时存有相应的符合规范要求的目录。 

6.3.4.5 应保障存储信息的安全，满足 GB/T 22239中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第二级要求。 

6.3.5 信息发布 

应具备发布项目公告的功能，公告内容应包括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项目名称、报名时间、报名方式、

竞价时间、竞价地点以及项目可公开的其它信息，并可在互联网发布。 

6.4 风险控制 

6.4.1 内部控制 

6.4.1.1 在产权交易市场内部设立风险管理组织，其主要人员由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制定制度，

明确机构及其人员职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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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 实施全过程控制，识别产权交易的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三个阶段的风险因素，制定相应

的风险管理措施。 

6.4.2 监管措施 

6.4.2.1 交易市场应设立监察部门，制定相应监察制度，保障监察部门对交易市场进行全流程、全业

务、全覆盖监控。 

6.4.2.2 交易市场进行的交易项目应接受本行业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6.4.2.3 宜建立由第三方组成的产权交易风险监管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